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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87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421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1) 食 物 安 全 及 公 共 衞 生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1.     預 算 案 135段 提 出，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將 豁 免 所 有 與 檢 測 相 關 證 書 的 收 費 2
年 以 推 動 港 產 食 品 拓 展 內 地 及 國 際 市 場 ， 請 告 知 ：  
(a)   預 估 上 述 措 施 涉 及 開 支 為 何 ? 
(b)   預 計 成 效 為 何 ， 有 多 少 本 地 食 品 企 業 受 惠 ? 
(c)   鑑 於 演 辭 130段 提 出 將 設 立 包 括 檢 測 認 證 在 內 的 跨 界 別 專 業 服 務

平 台 支 持 企 業 出 海，有 否 計 劃 將 上 述 2項 措 施 結 合，將 檢 測 措 施 應

用 範 圍 擴 展 至 內 地 食 品 ， 以 助 內 地 品 牌 拓 展 香 港 及 國 際 市 場 ， 如

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? 
(d)   有 否 計 劃 與 內 地 檢 測 認 證 體 系 進 行 互 認 ， 實 現 「 一 次 認 證 、 兩 地

通 行 」 ? 
 
 

 
提 問 人 ： 何 俊 賢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23) 

答 覆 ：  

(a)和 (b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(食 安 中 心 )會 豁 免 與 檢 測 相 關 證 書

的 收 費 2年，預 計 有 關 證 書 的 申 請 及 簽 發 數 量 會 增 加，同 時 可 促 進

香 港 食 品 行 業 的 發 展 ， 鼓 勵 更 多 本 地 食 品 企 業 開 拓 出 口 業 務 。 具

體 有 多 少 本 地 食 品 企 業 受 惠 視 乎 市 場 反 應 。 豁 免 收 費 本 身 不 涉 及

額 外 政 府 開 支 ； 食 安 中 心 會 持 續 檢 視 證 書 的 申 請 情 況 ， 適 時 增 撥

人 手 資 源 ， 以 應 付 新 增 的 工 作 量 。  
 
(c) 根 據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提 供 的 資 料，2025年《 施 政 報 告 》宣 布 整 合

香 港 的 外 地 辦 事 處，包 括 投 資 推 廣 署、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(貿 發 局 )和

香 港 駐 內 地 的 辦 事 處，組 成 一 站 式 平 台，成 立 跨 局、跨 部 門、跨 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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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 的「 內 地 企 業 出 海 專 班 」(「 出 海 專 班 」)，主 動 招 攬 內 地 企 業 利

用 香 港 平 台「 出 海 」。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督 導「 出 海 專 班 」工

作 及 協 調 各 政 策 局、部 門 和 機 構，按 不 同 內 地 企 業 的 需 要「 量 身 定

制 」全 方 位 支 援 服 務，以 助 力 它 們 透 過 香 港「 出 海 」。《 2026-27 年
度 財 政 預 算 案 》進 一 步 宣 布，「 出 海 專 班 」設 立 跨 界 別 專 業 服 務 平

台，集 合 法 律、會 計、財 務 及 金 融、檢 測 和 認 證、市 場 推 廣 等 香 港

專 業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支 持 「 出 海 」 企 業 (包 括 有 計 劃 出 海 的 內 地 食 品

企 業 )拓 展 國 際 市 場 。  
 
(d) 至 於 在 推 薦 食 品 生 產 商 註 冊 及 便 利 通 關 安 排 的 檢 測 認 證 方 面 ， 食

安 中 心 早 前 已 取 得 內 地 當 局 同 意，在 食 品 安 全 檢 測 認 證 體 系 下，欲

享 有 通 關 便 利 的 業 界，可 安 排 由「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」或「 中 國

合 格 評 定 國 家 認 可 委 員 會 」 下 獲 得 食 品 測 試 服 務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檢

測 相 關 食 品 。 相 關 安 排 已 順 利 進 行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